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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和谐问题思考 

潘 允 康 

(天津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天津 300191) 

摘 要：针对中国家庭面临的诸如未婚同居、婚外性行为、“第三者”、高离婚率、“同性恋 等新情况新问题，从社 

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只有回到对人类社会婚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上，才能对建设和谐家庭形成合理的 

判断：在家庭之中，每个成员仍要履行婚姻家庭义务，遵守婚姻家庭的社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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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社会在改革开放 中大踏步前进着，也产 

生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现象，在最 

富传统的婚姻家庭领域也是如此。今天人们在思考 

和谐社会建设的同时，也在思考家庭和谐问题。 

一

、 若干令人瞩目的婚姻家庭问题 

中国是极富家庭传统的国家，“男大当婚，女大 

当嫁”，实行家庭本位，注重婚姻和血缘关系，家庭 

成员恪守婚姻家庭义务，维护家庭稳定，追求“白头 

到老，从一而终”，重视传宗接代，生育、抚育、教育 

子女，赡养老人，代际间双向反馈，以世代同堂为理 

想家庭模式等等。在改革开放 中，中国的社会变迁 

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家庭传统，出现了若干令人瞩目 

的婚姻家庭问题和现象。 

(一)未婚者也可以同居吗? 

改革开放前，未婚同居是不可思议的，会被视 

为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遭议论、遭举报、遭惩罚。 

改革开放以来，未婚同居不仅出现了且越来越多， 

今天人们对之见怪不怪，越来越宽容了。还在 2O世 

纪 8O年代，即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不仅出现了公 

开的未婚同居现象，而且开始得到了“正名”，是从 

讨论老年人再婚问题引起的。中国社会老年人再婚 

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因丧偶等原因而 

出现的单身老人再婚困难重重，会遇到来 自亲属 

(主要是子女)的反对，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的血 

缘观念重，很重视亲生与非亲生 的差别，在一些人 

看来，宁可没有父 (或母)，也不愿认后父母，如果父 

母 (老年人)再婚，前子女和后父母之间至少有称谓 

问题，关系难处；二是财产继承，按照现在的法律规 

定，配偶有财产继承权，父母(老年人)再婚意味着 

其原有的财产在继承中会被分割，因此子女反对父 

母再婚。针对这种情况，一些人主张，老年人同居 

好，不必非得登记结婚，这样既可避免上述麻烦，也 

可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在社会上，支持老年人 

未婚同居者大有人在，不仅是平民百姓，也有专家 

学者，有的人甚至主张为老年人未婚同居立法。当 

然社会上也有人表示反对，比如有人认为，尽管老 

年人未婚 同居可以理解，但多少岁的人为老年人? 
一 老一少可以吗?老年人可以同居，中年人和青年 

人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的争论自然没有 

结论，但社会对同居是越来越宽容了，而且事实上 

同居现象也越来越多，同居者不仅仅是老年人，还 

有中青年人以及各种各样的人和现象，其中也有违 

法重婚者。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二奶”一词 

在中国开始流行，一定数量的“包二奶”现象的客观 

存在，使人们不能忽视它，以至世纪之交在编撰《新 

华词典》时，要不要将“包二奶”一词收入词典引起 

了争论。反对者认为，在词典中有这样的词，会将社 

会丑恶现象传播开来；赞成者则说，不论“包二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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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是否合法，是否合乎道德，只要它客观存在，我 

们就应该收入，并给予标示和解释，让人们知道它 

的含义。最后还是赞成者占了上风。 

(二)婚外性行为可以接受吗? 

和未婚同居相关的是婚外性行为。传统的性 

行为是在夫妻之间，被囿于家庭之中的。婚姻的确 

立，意味着结成夫妻者(当事者)之间性行为的合法 

化、合理化，性生活的主要目的是生育子女，传宗接 

代。性行为、婚姻和生育三位一体。今天，尽管人 

们还把结婚看作是性生活合法化的标志，把举行婚 

礼看作是性生活开始的仪式，绝大多数的性行为还 

是在夫妻之间，但性生活开始与婚姻、生育脱离，具 

体表现为许多性行为已经在婚姻和家庭之外，婚前 

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大量增加。今天性生活的目 

的主要不是生育，更多的是生理、心理、情感的需 

要，有的人还把性生活看作是享受和享乐。l989～ 

1990年中国第一次大规模 陛文明 调查在中国 l5 

个省市 28个地区同时开始 ，历时 2年，有 2万人被 

调查，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 

容忍程度大大提高了。在全部调查对象中，认为婚 

前性行为只要 “双方情愿，就勿干涉”的占 46．3％； 

认为“只要以后结婚，就无妨”的占19．6％；对此“无 

所谓 的占5．5％；认为“对本人有害，对社会无害” 

的占3％；认为“对社会风气不利，应反对的 占 

13．2％。在全部调查对象中对婚外性行为的看法 

是，认为“只要有感情，就应允许”的占35．5％；认为 

“只要配偶不反对，就可以”的占 l2．4％；认为“如性 

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情有可原”的占 5．5％；认为它 

“既无害，也无益”的占6％ 认为它“不利于家庭稳 

定，应反对的占28．9％。说明人们对婚前性行为和 

婚外性行为也很宽容⋯。 

(三)要惩罚“第三者“吗? 

和以上 2个问题相关的是“第三者”现象。今 

天人们都很熟悉“第三者”一词，一些人公开地插入 

他人的家庭，破坏他人家庭的事屡见不鲜。与此相 

伴的婚外情、婚外恋及所谓 隋人”现象也越来越 

多。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就着手修改《婚 

姻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部婚姻法。因为 

这部法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和利益，全国人大 

和有关立法部门曾经组织了大讨论，就原法律的修 

改和新法律的制定征求意见，在各地引起热烈的反 

响。在那次大讨论中，有的人坚决主张用立法的办 

法惩罚“第三者”，鉴于“第三者”破坏他人家庭，破 

坏社会生活稳定，主张设立专门的法律条文惩治 

“第三者 。反对者则认为，所谓“第三者 并不存 

在，现代社会讲求婚姻质量，相爱的人就应当在一 

起。有的人还从立法的角度认为，虽然“第三者 应 

该惩罚，但“第三者 概念有时不清晰，法制讲证据， 

惩罚“第三者 会遇到证据方面的问题。还有的人 

说，“第三者”问题主要在道德层面，要用道德制约， 

不适合用法制的方法解决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无论如何在 2001年正式出台的婚姻法中没有 

“第三者 之类的词汇，但在该法的总则(第4条)中 

出现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 的字眼和要求，间接说 

明社会对“第三者”和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的关注。 

在最近刚刚召开的全国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又 

有人民代表提案呼吁凡充当 第三者 破坏他人家 

庭者，应当给予他人家庭赔偿，说明“第三者 问题 

至今仍在不断引起社会的反响。 

(四)离婚率增高是社会进步吗? 

传统的中国家庭是超稳定的，离婚者很少，离 

婚率很低。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 

迁冲击了中国的家庭，改变了人们的家庭观念，离 

婚也不再被看作是“洪水猛兽”了。过去家庭中的 

夫妻是合得来在一起过，合不来也在一起过。许多 

家庭中的夫妻即便没有感情，互相不和睦，但为了 

孩子，为了面子也不要离婚，继续维持现实的婚姻。 

但是今天不同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念的重心已经由 

家庭转到个人，从孩子转到 自身，变得“自我 了。 

过去是为了孩子牺牲“自我”，现在是为了“自我 而 

不顾孩子。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和社会的变化 

密切相关的。现行的中国法律对离婚就很宽松，规 

定中国的婚姻自由不仅包括结婚自由，而且包括离 

婚 自由，夫妻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夫妻离婚既可 

以协议离婚 (通过民政部门)，也可以诉诸法律(通 

过法院)，离婚手续简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 

会流动加快，妇女地位提高，家庭小型化等因素也 

都使婚姻不稳定，离婚率大大提高了。据有关数据 

统计，20世纪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离婚率大约是 

10：1，到 90年代中期大约是 6：1。进人本世纪以 

来，中国东南沿海有些发达城市和地区的离婚率已 

经赶上美国的2：1(Hp每有2对新人来登记结婚，就 

有 l对夫妻诉诸离婚) ]154。 

近些年，中国的各个方面继续报道了国内大量 

的离婚现象。一组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2006年，北 

京共有 24 952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其中有 1／5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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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关系维持不到 3年；1／3在结婚 5年内离婚；结婚 

不到 1年就离婚的有 970对，有 52对离婚的夫妻结 

婚还不到 1个月。今天的研究表明，离婚现象在各 

个年龄群体中都很普遍，不仅中年人，而且老年人、 

青年人也都在离婚。一些报道说，离婚者中的年轻 

人数量激增。在这些离婚夫妻中，“8O后 (指 1980 

年以后出生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调查涉及 

的“80后 离婚案件中，有90％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 

子女。由于“80后 离婚案件当事人大多没有财产分 

割和子女抚养问题，使得他们离婚时的顾虑少了很 

多，因此离婚也显得“简单 了许多。有专家分 

析，“80后 独生子女成为离婚高发人群，跟父母从 

小过分溺爱，凡事帮孩子拿主意，养成孩子缺少忍让 

性、宽容度有直接关系 。有些研究认为，中国的离 

婚水平已超过邻国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同属亚洲 

离婚率较高的国 。有的人说离婚率增高是婚姻 

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有的人则反对，认为它仅仅 

是社会变化中的伴生现象而已。 

(五)“同性恋”者也可以结婚吗? 

过去社会是不容忍“同性恋”的，现在对之也默认 

了。1997年中国禁止鸡奸的法律被废除，2001年，同 

性恋从官方认定的精神疾病名单上被除掉。不仅如 

此，200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年一度全国政协会 

议上有一位政协委员公开提出议案，呼吁立法允许 

“同性恋”者结婚，轰动了国内和国际舆论。有人将中 

国政府现在对同性恋的态度概括为“三不”：不批准、 

不禁止、不提倡。2007年 l2月 10日“新浪”网博客网 

站上披露了2007年中国“同性恋 十大新闻，包括： 

“非常帅歌”首届同志K歌大赛在北京举办、“女同志 

组织者训练营”在珠海举办、首届大学生同志艺术夏 

令营在北京举办、大陆同志组团参加香港“反恐同”游 

行和台北“同玩节、同志骄傲月”，全国各地放飞彩虹 

风筝等。以“女同志组织者训练营 在珠海举办为例， 

该报道说：近年大陆各地陆续出现近 2O个女同志 自 

发组成的小组，致力于社区互助和社会对同志群体的 

接纳，其中一半是 2007年最新成立。2007年7月，首 

届跨区域华人女同志组织者培训营在珠海完满结束。 

来 自中国 (内地、香港、台湾)及美 国的近百名华人同 

性恋、双性恋女性及跨性别人士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同 

运经验分享和领导能力培训。参加者包括来自大陆 

边远地区的近 40个同志组织、跨越四代的女同志工 

作骨干和组织负责人，盛况空 。美国《时代周刊》 

2008年 1月28日也报道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西侧有 

一 家名为“目的地”的酒吧，说这是北京第一家同性恋 

酒吧。每到周末该酒吧热闹非常，数百名同性恋者来 

这里聚会。2009年 2月28日北京同性恋团体在前门 

大街上公开举行结婚典礼，南方网上报道了这个消 

息，并刊登出2对新人(2个女人为夫妻，2个男人为 

夫妻)结婚时的照片 。 

(六)亲子两代也要彻底分离了吗?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中亲子两代关系十分密切， 

父母要抚养和教育子女，子女长大后要赡养父母， 

我们称这样的代际关系模式为双向反馈模式。而 

在西方一些国家不同，父母要抚养和教育子女，子 

女长大后却不需要赡养父母，我们称这样的代际关 

系模式为单向接力模式。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家庭 

还保持着自己的代际关系模式和传统，但在改革开 

放的大潮中也在发生着转变。比如说在家庭模式 

上，传统的中国人崇尚世代同堂的大家庭，喜欢联 

合家庭(父母和多对已婚子女在一起生活或兄弟结 

婚仍然不分家的家庭)，喜欢主干家庭(父母和一对 

已婚子女在一起生活，通常是和一个结婚的儿子、 

儿媳在一起生活)。从 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这 

些家庭已经逐渐被只有 2代人组成的核心小家庭 

(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取代。在城市和乡村，核 

心小家庭的比例都达到70％～80％。换句话说，在 

许多家庭中，子女结婚后都和自己的父母分家另 

过。今天不仅年轻人喜欢独立的生活方式，中老年 

人也是如此。大多数人都认为“子女婚后与父母分 

居是很 自然的事 。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今 天， 

亲子关系将会继续发生怎样的变化，带来哪些相关 

的社会问题?迄今为止，中国仍然实行家庭养老模 

式，亲子关系 的变化，特别是家庭 中子女数量的减 

少(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使这样的模式遇到了问 

题，正在被挑战。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列举了在社会变迁中中国的 

家庭面临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方 

面的问题，诸如在社会流动中家庭关系紧张、家庭暴 

力增加；崇尚晚婚、不婚，有所谓不婚族；婚后不生 

育、少生育，有所谓“丁克家庭”以及独生子女的特殊 

教育问题等等。无论如何，面对现实我们可以知道今 

天建设和谐家庭对千家万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从婚姻的本质看家庭和谐 

对于改革开放中中国婚姻家庭的变化，人们的看 

法并不相同，有的说这是前进，也有的说这是倒退和 

扭曲，也有的人处在矛盾和彷徨之中。从社会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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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对今天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婚姻家庭问题作出科 

学的分析，对建设和谐家庭有合理的判断，就必须重 

新回到对人类社会婚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上。 

(一)从人类婚姻的动机说起 

人究竟为什么要结婚，现代人往往只从满足个 

人的生理需要、情感需要、爱的需要、性的需要去解 

释，既不全面，也没有说到根本上。否认婚姻的生理 

需要和生理基础是不正确的，如果人们认为，与生物 

学密切联系的婚姻根本不受生物动力的影响，是没 

有道理的，但婚姻不等同于生理行为。美国社会学 

家伯吉斯说：“动物求偶，而人结婚，其意义不同是简 

单明了的。求偶是生物性的，而婚姻是社会和文化 

的。婚姻是一种仪式，一种被社会认可的结合，一种 

一 旦进入就要对社会承担认可责任的关系。 川 

德国社会学家穆勒里儿也反对仅从个人的角 

度把婚姻动机单一化的观点。他说人类的婚姻的 

动机至少有 3种，即经济、子女及情感，并依重要性 

依时代列其先后：上古时代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 

情第三；中古时代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 

现代则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 原始时代 

婚姻以经济为主导动机，缘于妇女是创造财富的活 

工具，个人恋爱在那个时期是没有的。人类婚姻史 

的第 2个时期，由于妇女劳动范围逐渐缩小，只囿 

于家务，财富和继承问题 日益突出，于是关于个人 

至亲骨肉的后代观念便一跃成为婚姻的主导动机， 

子女升为婚姻动机的首位。到了以个人 自由为原 

则 的第 3个 时期，浪 漫的爱情成为婚姻的主导动 

机。可见，人类婚姻的动机是多种的、复杂的，其重 

要性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动着的 。。 

(二)人类设立婚姻制度是为了传宗接代 

其实，人类社会设立婚姻制度的根本 目的是传 

宗接代。恩格斯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 

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 

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 2种，一方面是生活资 

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 

产；另一方面是人类 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 

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 

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 

的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的阶段的制 

约。”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长期 

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婚姻家庭制度，发展成为了今 

天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 

通先生说：“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 

从婚姻里结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上发生的。 

这种说法也许和我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因为在我们 

的文化里，婚姻关系是两性关系，婚姻是确定两性 

关系和个人开始性生活的仪式。～我们似乎不应把 

限制两性关系视作婚姻的基本意义。婚姻之外的 

两性关系之所以受到限制还是因为要维持和保证 

对儿女的长期抚育作用，有必要防止发生破坏婚姻 

稳定性的因素。 人和动物不同，人类种族的繁 

衍、传宗接代，不仅要生育，还要抚育、教育、培养， 

才能使一个生物的人(刚刚出生的婴儿)转变成为 

社会之人，这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践证明，只 

有婚姻家庭制度才能完成这项系统工程。因此，人 

类社会才要设立婚姻制度，才要保护家庭，并使家 

庭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相对于动物来说，人 

类的子体对母体的依赖时间长，需要母体较长时间 

的抚育和呵护。更为重要 的是，人从出生后，要从 

生物之人转变为社会之人，才能在社会中生活，取 

得社会成员的资格，我们称之为人的社会化，家庭 

是人的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教师，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父母对孩 

子的影响是终生的。 

美国社会学家古德先生说：“社会对生私生子 

看得比婚前性行为还要严重，即使后者也被看作是 

不合适的。任何社会对于谁同谁结婚都是有所控 

制的，也有一些规定用来反对随心所欲的生育态 

度。换句话说，社会对婚姻所采取的控制主要不是 

由于担心人们的性行为，而是由于担心人们生孩 

子。 他说的也是这番道理"H 。 

(三)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 

社会行为 

正因为婚姻家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所以 

社会既认可它，也要规 范它、保护它，用各种手段 

(习俗、道德、法律、舆论)控制它，维护它的正常秩 

序，在现代社会主要靠法律控制。 

用社会学观点看，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在 

本质上却是社会行为。婚姻是个人行为，是说今天 

实行婚姻自由的原则，一个人要不要结婚，和谁结 

婚，什么时间结婚都是个人的自由，是个人决定的 

事，他人和社会都不会干预。婚姻是社会行为，是说 

个人的婚姻要符合社会规范，具体地说要受社会的 

限制，今天主要是受法律既婚姻法的限制，比如说当 

事人必须达到婚姻法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具备结 

婚人的各种必备条件才能结婚。当事人必须到婚姻 

登记机关履行婚姻登记手续，得到批准，婚姻才会被 

社会承认。结婚后当事人必须履行婚姻法规定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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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家庭义务和责任，如果违规就要受到社会的干预， 

甚至制裁。1950年我国就制定和公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 

和公布的第一部法律(民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 

面对千家万户，关系社会传承，太实用、太重要了。 

自1950年后，我国又先后修改了2次婚姻法，即 

1980年 的第2部婚姻法和2001年的第3部婚姻法。 

以第3部婚姻法为例，该法共分为6章52条，该法除 

阐述了婚姻家庭的基本原则外，对具备什么条件的 

人可以结婚、合法婚姻和违法婚姻、家庭成员(夫妻、 

亲子、祖孙)间权力义务、离婚、法律责任等都做了十 

分详细的规定。该法根据当前社会生活实际状况， 

还特别增加了家庭问题社会干预条款，这是独一无 

二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 

为，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 

(四)婚姻家庭和谐的社会标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之事不仅是个人之 

事，更是社会之事。所以，家庭和谐不仅有个人标 

准，也有社会标准。和个人标准注重个人意愿、需求 

和情感不同的是，社会标准更着眼于家庭稳定，着 

眼于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着眼于人类种族的繁衍 

和传递。迄今这个标准仍然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认 

可。从这个标准出发，人们对当前出现的形形色色 

的婚姻家庭现象就有了自己的基本判断。以社会调 

查资料为例，2008年底，笔者在天津市城市居民中 

就今天人们的婚姻价值观念进行了大规模抽样调 

查，对于一些说法(价值判断)有近千名被调查者表 

达了自己的意见。当问到“未婚者可以同居”的问题 

时，表示“非常同意的”占1．9％，“比较同意的”占 

5．5％，没 有 意见 的 占 21．4％，“比较 不 同意 的”占 

27．2％，“非常不同意的”占44．O％；当问到“婚外性行 

为可以接受”的问题时，表示“非常同意的”占0．3％， 

“比较同意的”占2．2％，没有意见的占 10．3％，“比较 

不 同意 的 占 25．0％，“非 常不 同意的”占 62．2％；当 

问到“同性恋者可以结婚 的问题时，表示“非常同 

意的 占1．O％。“比较同意的 占2．5％，没有意见的占 

15．1％，“比较不同意的 占25．0％，“非常不同意的” 

占63．8％；当问到“离婚者增多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的 问题时，表示 “非常 同意的 占7．0％，“比较 同意 

的”占22．3％，没有意见的占23．8％，“比较不同意 

的”占26．9％，“非常不同意的”占20．0％；当问到“应 

该用法律手段惩罚第三者”的问题时，表示“非常同 

意的 占41．9％，“比较同意的”占20．2％，没有意见 

的占22．7％，“比较不同意的”占8．1％，“非常不同意 

的”占7．2％；当问到 “子女长大结婚后与父母分居是 

很 自然的事”的问题时，表示 “非常同意的 占31％， 

“比较同意 的 占32．8％，没有意见 的占 31．6％，“比 

较不同意的 占2．9％，“非常不同意的”占1．7％；当 

问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问题时，表示“非常同 

意的”占41．7％，“比较同意的”占 31．1％，没有意见的 

占22．8％，“比较不同意的”占2．9％，“非常不同意 

的”占 1．5％。从上述回答中，可以体会到，今天人们 

对家庭和谐的各种价值取向和主导价值观念。 

无论如何，今天社会与时代变迁并没有从根本 

上改变婚姻家庭的性质。在今天以人为本，张扬个 

性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用个人主义观点，从个人 

幸福的角度去思考婚姻家庭问题，其实更应该从社 

会的角度来思考婚姻家庭问题。家庭的幸福和谐 

有个人标准，更有社会标准。有人把婚姻比作城堡 

(围城)，说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中的人想冲出 

来，很形象。其实一个人是否要冲进去(结婚)或冲 

出来(离婚)是可以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可身处 

家庭之中，就要被围、被限制，就要履行婚姻家庭义 

务，遵守婚姻家庭的社会规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这是每个已经结婚有家庭的人和准备结婚成立家 

庭的人面对的现实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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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uman Resources Competitivenes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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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s are the decisive factor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111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the hum an  resources gap between China an d South Korea by way 

of comparison． 1]he comparison iS made from 5 dimensions． an d based on 1 3 secondary 

indexes．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although our country’S hum an  resources have be en 

developing rapidly，there is still huge gap i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uman  resources be tween 

China and Korea． To enhan ce the hum an resources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more educational input should be in place， privately sponsored school be encouraged， 

and supporting system for the education be pe r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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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chan ge Chinese families are facing a feW new phenomena an d 

new problems such as living togethe~ illegal sexual intercourse be yond marriage， tl1ird party， 

high divorce rate，homosexual marriage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it is possible 

to put a rational judgment into practice only the essence of marriage institutions has been 

recognized． In a family every membe r must fulfill marriage and family obligations and obey 

social rul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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